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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概況
1.公司簡述

2.近三年營運及財務狀況

3.研發成果：已獲得獎項及與本計畫相關之專利

公司主要
產品項目(近3年)

民國年 民國年 民國年

產量 銷售額 市場占有率 產量 銷售額 市場占有率 產量 銷售額 市場占有率

合 計(千元)

年度營業額(A)

年度研發費用(B)

(B)/(A)%

說明

實收資本額

•展現公司優勢。

•重點檢附計畫相關獎項或專利，

展現可執行計畫的能力。



未獲推薦常見態樣 案例說明

研發

能力

是否具備所需核心技術、

專業能力及經驗

缺乏說明公司或研發團隊的專業能力、核心技術、相關的經驗背景等。

本案計畫團隊所需核心技術與專業能力不足，且關鍵軟硬體開發皆委外，對於未來

系統維運與承接規劃亦未說明。

關鍵智財或技術是否委外

或引進，且是否具承接能

力

公司軟硬體關鍵核心技術來自於委外公司，自我技術的掌握度不足，對於未來系統

維運與承接能力尚未完善。

計畫所提新商業模式之創新服務規劃、驗證、執行、拓展與智財規劃推動皆委外完

成，公司相關人力與資源投入較少。

是否已有專利或其他研發

實績

提案團隊缺乏計畫所提之研發實績或營運實績，也無相關專利。

提案廠商未說明相關經營實績或具體成就，且未有與提案計畫相關的經驗。

本案所列之專利所有權人非申請公司所有，宜提出書面之專利授權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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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創新性與競爭力分析

1.研發動機及競爭力分析：國內外產業環境之現況需求、產業環境分

析與發展及描述企業現今與未來所將面臨的問題或瓶頸。

2.計畫目標與規格：如計畫預達成之目標、計畫執行前後之技術/服務

指標及產業變化等。

3.創新性：創新之核心技術或服務模式、與現有(雷同)之技術/服務模

式之差異性、突破點等。
•競爭力分析或市場分析以計畫標的相關為主。

•可以圖表呈現創新前後差異。



未獲推薦常見態樣 案例說明

計畫

創新

經營或服務模式是否具創新性

所提的內容是屬於既有產品的改良，非新產品的創新開發。

所提的經營與創新服務模式與公司現有服務模式的差異性並無顯著區別。

擬建置的平台在國內外均已有類似的服務平台或商業模式在運作。

先期規劃成果是否足以驗證計

畫可行性

欠缺針對先期研究之市場調研數據分析與概念驗證實績。

計畫所提到的先期研究成果未能佐證與Phase 2計畫之相對應關係性，且無法

驗證市場接受度與計畫之可行性。

創意構想及服務平台、系統、

模式是否明確

計畫內容多屬公司既有的活動與經營提升，缺乏對於服務平台、模式或流程

之規劃與明確說明。

計畫內容過於偏重在敘述製程技術，對於服務平台之架構、功能、內容、介

面設計等均無具體的構想，欠缺細部規劃。

與國內外產業現況比較是否具

競爭優勢

擬建置的平台、系統、模式等缺乏與市場上其他競品之間的競爭力分析。

預計開發的產品在價格、市占率、行銷通路、市場區隔等項目上沒有和國內

外同業間進行競爭優劣勢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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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施方式(1/3)

1.執行步驟及方法：清楚拆解計畫內容，概述分項工作欲完成之目標，

合理規劃工作細項、執行步驟及研究方法。

2.技術及智慧財產權來源對象背景、技術及智慧財產權能力及合作方

式說明。

•說明研發團隊與「技術及智慧財產權來源」的合作方

式，公司未來如何承接關鍵技術之規劃。

•首次申請SBIR可編列委託諮詢費用，委託單位須通過

工業局技術服務機構服務能量登錄。



未獲推薦常見態樣 案例說明

實施

方法

執行步驟及方法是否明確可行

計畫中對於執行步驟、方法等並無具體明確的作法。

本案執行步驟與工作項目不完善，平台規劃與建置為3個月，試營運為9個

月。

計畫書中有關執行步驟與方法大多是概略性的描述，難以判斷公司實際研

發的能力。

研究發展之方法、策略與模式是

否可行

團隊所提研究發展方法、營運策略與服務模式等不夠具體明確。

計畫中所規劃之獲利模式不明確，欠缺分潤機制的訂定與說明。

計畫之商業模式與所提供之服務無直接連結，較難以預期營運成果及商業

效益

是否有智慧財產權檢索與管理機

制

團隊對於專利檢索經驗不足，未能釐清有無侵犯智財權的疑慮。

產品的創新性與專利檢索說明不足，無法說明技術創新亮點。

對於連續申請政府補助計畫之廠

商，請就前案執行成效、近年營

運狀況、巿場效益及技術生根能

力，評估其差異性與進步性

計畫相較於年和年所執行過的政府補助案，看不出研發與相關

能力再精進之處，整體計畫的創新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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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預定進度及查核點

(1)計畫執行應含計畫架構、時程及查核點。

(2)合理規劃各工作項目實施時程，並依工作項目提供可供查核之量
化內容。

(3)Phase1結案前需明列導入市場之可行性評估查核點。
(僅供參考，請依所提計畫內容自行增列)

查核點編號 預定完成時間 查核點內容

A.1 年/月
1.
2.

A.2
1.
2.

B.1
1.
2.

…

•查核點應提出可查核之量化指標。

例如:合作廠商合約份、消費者

測試回饋份

三、實施方式(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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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力配置」呈現計畫所需專業人力情形

(2)「經費分配」呈現合理經費運用規劃

(3)「轉委託項目」呈現轉委託必要性及未來承接之規劃

4.資源投入情形

三、實施方式(3/3)

5.預期效益

說明計畫完成後之市場效益、創新突破、產品附加價值

提升、對國內產業發展、其他社會貢獻或節能減碳產出

等因本計畫所產生之量化或質化效益。請說明各項指標

來源與計算方式，並列入查核點。

•請提出計畫結案時，所

達成可驗收之效益。

•各項效益指標可依計畫

實際產出項目列出，

例如：用戶滿意度回饋1

萬份，來源：大專院校

學生。



未獲推薦常見態樣 案例說明

資源

投入

預期進度、計畫時程是否合適，

另查核點是否具體量化

缺乏說明計畫完成後之預期產出之內容或相對應可查核的量化數據指標。

欠缺與委外單位合作與維運等之查核驗收內容，功能驗收指標性不足。

查核預期進度、計畫時程達24個月，執行期程過長。

經費編列是否合理

計畫工作期程、投入人月數、消耗性器材及原材料費用編列偏高，合理性不足。

材料費與設備費等相關經費編列項目多屬日常營業相關材料或設備，缺乏適切

性。

計畫所提經費的運用與本案創新工作的關係未釐清。

風險評估及因應策略是否適當

本案無法對於相關營運風險提出明確的解決方案。

平台所衍伸之風險，應提出更明確具體之因應措施。

本案跟國外電信業者並未有開通合作計畫，消費者在國外要用App上網仍有其

困難度，面對國內大電信業者的競爭，本案計畫書內容亦無相對的風險因應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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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獲推薦常見態樣 案例說明

預期

效益

計畫產出對產業、產業知識或技術是否

具有創造、加值或流通之效益

所提預期效益和解決問題之間沒有連結，亦即計畫之商業模式與所

提供之服務間無直接連結，較難以預期營運成果及商業效益。

本計畫未能清楚說明其預期效益之計算方式，例如如何直接增加相

關就業機會三年達60名以上。

計畫所提試營運與產業效益有較大不確定性，未達到細部計畫

(phase 2)創新服務模式具體可行的要求。

是否發展設計元素所需工具或平台，或

建立消費者、設計者、生產者彼此間之

串連機制(設計領域適用)

商業化策略、效益是否具體可行

計畫商務營運之投入資源與所訴求之獲利來源，並無顯著關聯，計

畫可行性不明確。

計畫之商業模式與所提供之服務間亦無直接連結，較難以預期營運

成果及商業效益。

缺乏具體且有效的實施策略以吸引消費者，目前的商業化策略難以

佐證預期營收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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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審查意見回覆

1.針對委員審查意見提出佐證數據或文件具體回覆說明。

2. PO意見是協助委員釐清申請廠商營運能力，以及是否符合計畫

規定，應具體回覆。

•若計畫經費、轉委託、人力、查核點等項目有所調整時，須提供修正後之完整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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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件

可視需要增列其他說明

•可檢附加強說明公司優勢或執行能力之相關文件。

•可檢附展現公司實績之過往經歷。

•若「無」則可不填。



一. 把握30分鐘簡報時間，說明計畫內容及其創新性與可行性。

二. 有效展現研發團隊針對關鍵技術之研發能量與能力。

三. 書面審查意見係委員及專案辦公室提前告知申請廠商計畫不足之處或待釐清問題，申請

廠商應提出有利研究數據或文件作為舉證，於審查會議簡報時應完整補充說明。

四. 審查會議與委員們應充分溝通，不能自我設限不回應。

五. 整體計畫創新性、績效目標、計畫實施串連、整體資源分配合理性，皆要前後一致。

六. 報告者原則上以計畫主持人為主，計畫主持人應具體明確回答委員問題，以顯示計畫主

持人對計畫之瞭解與掌握程度。

七. 切勿由委外單位主導計畫簡報與問題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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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會議注意事項


